附件1：
中山市社会福利院2026年度集中供养人员住院陪护服务项目采购用户需求

     中山市社会福利院现有部分集中供养人员，因住院治疗需要专业陪护服务，现制定用户需求如下：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


中山市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人员住院陪护服务项目


二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

预算单价不超过自理病人250元/人/天，不能自理、传染病及精神病等特殊病人280元/人/天，预算总价不超过123800元。

三、项目服务期限

2026年4月13日至2026年12月31日

采购项目内容及需求

（一）服务对象与地点

1、服务对象由甲方筛选确定，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服务对象的详细健康信息，确保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2、服务地点为甲方指定的中山市内医疗机构住院病区。

（二）具体内容
乙方根据甲方要求，为住院政府供养对象提供全天候、一对一全方位住院陪护服务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日常生活照料（饮食、起居、个人卫生等）、住院期间基础护理配合（协助医护人员进行病情观察、用药提醒、康复辅助等）、安全陪护（全程看护，防止意外发生），以及甲方和医院指定的其他合理陪护事宜，确保服务符合医院护理要求及本协议约定标准。
五、支付方式
乙方在甲方政府供养对象出院后,向甲方提供住院陪护结算清单、服务记录并同时开具等额面值的发票。陪护天数按服务对象住院的实际天数结算为准。甲方自收到票据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付款。                  

